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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浙）XXXX-XXXX《大气颗粒物采样器校准规范》是根据 JJF1071《国

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和 JJF 1059《测

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的规定进行编制的。 

本规范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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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颗粒物采样器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采用滤膜称重法测量颗粒物浓度的大气颗粒物采样器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1] HJ93-2001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2] JJG（浙）137-2017 细颗粒物（PM2.5）自动监测仪检定规程 

[3] HJ656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手工监测方法（重量法）技术规范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工作点流量 Air Flow Rate 

采样器在工作环境条件下，采气流量保持定值，并能保证切割器切割特性的流量称为

采样器的工作点流量[1-3]。 

3.4 大气采样器 Atmospheric Sampler 

采集大气污染物或受到污染的大气的仪器或装置。 

4 概述 

大气颗粒物采样器是进行大气中颗粒物 PM10和 PM2.5 监测的主要工具。采样器通过切

割头对颗粒物进行筛选，筛选出的颗粒物（PM10 或 PM2.5）通过手工称重，结合流量和采

样时间，得到颗粒物的质量浓度。大气颗粒物采样器的工作原理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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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颗粒物采样器工作示意图 

颗粒物采样器由采样入口、PM10或 PM2.5 切割器、滤膜夹、连接杆、流量测量及控制

装置、抽气泵等组成。PM10 或 PM2.5 采样器通过流量测量及控制装置控制抽气泵以恒定流

量（工作点流量）抽取环境空气样品，环境空气样品以恒定的流量依次经过采样器入口、 

切割器，PM10 或 PM2.5颗粒物被铺集在滤膜上，气体经流量计、抽气泵由排气口排出。采

样器实时测量流量计前压力、流量计前温度、环境大气压、环境温度等参数对采样流量

进行控制。 

5 计量特性 

5.1 工作点流量示值误差：±5% 

5.2 平均流量偏差：±5%工作点流量 

5.3 流量重复性：≤2% 

5.4 流量稳定性：≤2% 

5.5 6 小时计时误差：±20.0s 

5.6 温度示值误差：±2℃ 

采样气入口 

切割器 

采样膜 

泵 

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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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大气压示值误差：±1KPa 

以上指标不适用于仪器设备的合格性判断，仅供参考。 

6 校准条件 

6.1 校准环境条件 

a) 环境温度：（15~35）℃,温度波动度：≤5℃； 

b) 环境相对湿度：≤85%； 

c) 仪器放置于水平台面上，周围无强烈振动； 

d) 实验室内不得有强烈的机械振动和电磁干扰，不得存放与实验无关的易 

燃、易爆和强腐蚀性气体或试剂。 

6.2 仪器要求 

仪器运行与测量功能正常，仪器配套切割器，PM2.5 切割器技术要求：50%切割粒径

Da50=（2.5±0.2）μm，捕集效率的几何标准差 σg=1.2±0.1；PM10切割器技术要求：50%

切割粒径 Da50=（10.0±0.5）μm，捕集效率的几何标准差 σg=1.5±0.1。 

6.3 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 

6.3.1 流量标准装置：测量范围为（0~25）L/min，流量准确度优于 1%； 

6.3.2 电子秒表：分度值 0.01s，最大允许误差为±1%； 

6.3.3 温度计：量程(-60~100) ℃，分度值 0.01℃，最大允许误差为±0.1℃； 

6.3.4 气压计：量程(60~106) kPa，允许误差限为±0.15kPa； 

7 校准项目及方法 

7.1 校准前准备 

7.1.2 所有紧固件均应安装牢固，连接件应连接良好，各调节旋钮、按键和开关均能正常

工作，无松动现象，电缆线的接插件应接触良好。 

7.1.2 气路连接正确，不得有漏气现象。数显部位显示清晰，完整。 

7.1.3 仪器运行与测量功能正常，仪器配套切割器满足 HJ93 2013《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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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校准项目 

7.2.1 工作点流量示值误差 

接通仪器气路系统，将流量标准装置与采样进气口相连。设定工作点流量，启动仪器，

待稳定后，分别读取标准流量值和待校仪器示值 3 次，按公式(1)计算工作点流量示值误差。 

100%v s

s

q q
E

q


                            (1) 

式中： 

E——工作点流量示值误差，%； 

qv——待校仪器工作点流量 3 次测量值的平均值，L/min； 

qs——流量标准装置的三次测量结果平均值，L/min。 

7.2.2 平均流量偏差 

在校准环境中，待仪器稳定后，使用标准流量装置测量仪器的工况流量，重复测量 3

次，按公式(2)计算平均流量偏差。 

 
100%

R s

R

s

Q Q
Q

Q


                        (2) 

式中： 

RQ ——平均流量偏差； 

RQ ——仪器流量的算术平均值，L/min； 

sQ ——仪器的工作点流量，16.67L/min。 

7.2.3 流量重复性 

在校准环境中，待仪器稳定后，使用流量标准装置测量仪器工况流量，重复测量 6 次，

按照公式(3)计算流量重复性。 

2

,

1

( )
1

100%
1

n

R i R

i
r

R

Q Q

s
Q n





 



                    (3) 

式中： rs ——仪器的流量重复性； 

    ,R iQ ——第 i 次测量结果，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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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 ——仪器流量的算术平均值，L/min； 

n——测量次数。 

7.2.4 流量稳定性 

待仪器稳定后使用流量标准装置测量采样流量的初始值 q，并开始计时，以后每隔

10min 读取一次，共 4 次，取 5 个读数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用公式(4)计算出采样流量稳定

性。 

 max min-
100%q

q q

q
                           (4) 

式中： 

δq——流量稳定性，%； 

qmax——仪器被校采样点最大流量示值，L/min； 

qmin——仪器被校采样点最小流量示值，L/min； 

q——仪器被校采样点流量初始值。 

7.2.5 6 小时计时误差 

将被校仪器的采样时间设定为 6 小时，读取并记录仪器的开始时间为 t0，被校仪器启

动的同时按下秒表开始计时，当被校仪器停止工作时停止秒表，记录仪器的显示时间 t1 和

秒表的显示时间 t2。按公式(5)计算 6 小时计时误差 Δt。 

1 0 2t t t t                               (5) 

7.2.6 温度示值误差 

待被校仪器稳定后，每隔 1min 读取并记录一次标准温度所测量的环境温度值 siT 和被

校仪器大气温度传感器测得的环境温度值 miT ，共记录三次(i=3)，按公式(6)计算温度平均

示值误差。 

i i im sT T T                              (6) 

3

1

3

i

i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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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T ——第 i 次的温度示值误差，ºC； 

    
miT ——第 i 次测量的仪器环境温度示值，ºC；  

siT ——第 i 次测量的标准温度计温度示值，ºC； 

T ——温度平均示值误差，℃ 

7.2.7 大气压示值误差 

待被校仪器稳定后，每隔 1min 读取并记录一次标准气压计压力值 Psi 和被校仪器大气

环境压力显示值 Pmi，按公式(7)计算被校仪器大气压示值误差△。 

i i im sP P P                             (7) 

3

1

3

i

i

P

P 



 


 

iP ——第 i 次的大气压示值误差，kPa； 

    
miP ——第 i 次测量的仪器环境大气压示值，kPa；  

siP ——第 i 次测量的标准气压计的示值，kPa； 

P ——大气压平均示值误差 kPa 

 

8 校准结果的处理 

8.1 校准记录 

校准记录参考格式见附录 A。 

8.2 校准结果的处理 

校准结果应在校准证书上反映，如附录 B，校准证书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1) 标题，如“校准证书”； 

(2) 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3) 进行校准的地点（如果不在实验室内进行校准）； 

(4) 证书或报告的惟一性标识（如编号），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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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校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6) 被校对象的描述和明确标识； 

(7) 进行校准的日期，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应说明被校对象的接

受日期；  

(8) 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应对抽样程序进行说明。校准环境的描

述； 

(9) 对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的标识，包括名称及代码； 

(10) 本次校准所用测量标准的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 

(11) 校准环境的描述； 

(12) 校准结果及测量不确定度的说明； 

(13) 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签发人的签名、职务或等效标识、以及签发日期； 

(14) 校准结果仅对被校对象有效的声明； 

(15) 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证书或报告的声明。 

9 校准周期 

根据大气颗粒物采样器的使用重要程度、使用要求、环境条件等因素决定其复校时间

间隔，但为了确保大气颗粒物采样器在其规定的技术性能下使用，一般应在校准后的 1 年

内进行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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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颗粒物采样器校准记录格式 

校准日期：    年    月   日 温度：    °C 相对温度    % 气压：    kPa 

仪器名称：          型号：           证书编号：                        

送校单位：                           制造商名称：                      

校准依据：                           校准地点：                        

一、外观与结构： 

                                                      

二、气路系统性能参数 

工作点流量示值误差（L/min）： 

 3 次测量值（L/min） 平均值（L/min） 误差（%） 

流量指示值      

流量标准值     

平均流量偏差（L/min）： 

 1 2 3 平均值 平均流量偏差值 

流量值（L/min）      

流量重复性（%）： 

次数 1 2 3 4 5 6 平均值 

流量（L/min）        

流量稳定性（%）： 

时间（min） 0 10 20 30 40 流量稳定性（%） 

流量（L/min）       

6 小时计时误差（s）： 

初始时间 结束时间 秒表计时 计时误差 

    

温度示值误差（°C）： 

标准温度值 测量值 示值误差 

   

   

   

平均示值误差  

大气压示值误差（kPa）： 

仪器示值 大气压 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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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示值误差  

校准依据：                              校准员：                    核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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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大气颗粒物采样器校准证书内业格式 

校准证书 

证书编号：×××××-××××× 

校准结果： 

序号 校准项目 技术要求 校准结果 

1 
气路系

统 

工作点流量示值误差 ±5%  

平均流量偏差 ±5%  

流量重复性 ≤2%  

流量稳定性 ≤2%  

2 6 小时计时误差 ±20.0s  

3 温度平均示值误差 ±2℃  

4 大气压平均示值误差 ±1kPa  

                 

 

 

 


